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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6日15:00至2019年6月27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常务副主席陈泰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259人，代表股份458,584,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代理人） 共20人， 代表股份421,497,31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239人，代表股份37,087,0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

4、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254人，代表股份80,135,8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情况如下：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31,833,6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7%；

反对12,478,8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

弃权14,271,8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8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31,340,2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6%；

反对13,372,3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

弃权13,871,8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31,425,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8%；

反对12,952,6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

弃权14,205,8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31,502,5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9%；

反对12,609,6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

弃权14,472,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36,400,1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6%；

反对9,81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

弃权12,366,3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7,951,5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2%；

反对9,81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

弃权12,366,3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31,669,4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3%；

反对12,644,0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

弃权14,270,9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3,220,8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1%；

反对12,644,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8%；

弃权14,270,9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7、逐项表决《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陈政立 430,540,130 93.88% 16,472,375 3.59% 11,571,901 2.53% 通过

陈泰泉 430,600,230 93.90% 15,282,736 3.33% 12,701,440 2.77% 通过

贺德华 431,145,230 94.02% 14,221,236 3.10% 13,217,940 2.88% 通过

杨璐 435,199,515 94.90% 10,228,090 2.23% 13,156,801 2.87% 通过

梁发贤 431,271,146 94.04% 13,704,977 2.99% 13,608,283 2.97% 通过

李瑶 431,144,268 94.02% 13,559,720 2.96% 13,880,418 3.02% 通过

徐志鸿 431,093,863 94.01% 13,617,620 2.97% 13,872,923 3.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陈政立 52,091,543 65.00% 16,472,375 20.56% 11,571,901 14.44%

陈泰泉 52,151,643 65.08% 15,282,736 19.07% 12,701,440 15.85%

贺德华 52,696,643 65.76% 14,221,236 17.75% 13,217,940 16.49%

杨璐 56,750,928 70.82% 10,228,090 12.76% 13,156,801 16.42%

梁发贤 52,822,559 65.92% 13,704,977 17.10% 13,608,283 16.98%

李瑶 52,695,681 65.76% 13,559,720 16.92% 13,880,418 17.32%

徐志鸿 52,645,276 65.70% 13,617,620 16.99% 13,872,923 17.31%

以上董事与职工董事陈平、曾广胜共同组成第十四届董事局，任期三年。 以上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梁发贤、

李瑶、徐志鸿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8、逐项表决《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骆文明 431,179,541 94.02% 13,582,420 2.96% 13,822,445 3.02% 通过

卢平 431,179,541 94.02% 13,615,220 2.97% 13,789,645 3.0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骆文明 52,730,954 65.80% 13,582,420 16.95% 13,822,445 17.25%

卢平 52,730,954 65.80% 13,615,220 16.99% 13,789,645 17.21%

以上监事与职工监事梁红共同组成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9、《关于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27,927,5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6%；

反对14,169,7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

弃权13,839,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2,126,2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5%；

反对14,169,7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8%；

弃权13,839,8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7%。

股东陈政立、贺德华、曾广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曾铁山、吴三明

3、结论性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责

任。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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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四届董事局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本集团” ）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19日以电话、书面或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9年6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8人。 独立董事徐志鸿先生因参加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首次培训，书面委托独立董

事梁发贤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投票权。

4、会议由陈政立先生主持，监事列席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主席、常务副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会议选举陈政立为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主席，选举陈泰泉为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任职期限与

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一致。

2、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执行董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会议决议确定陈政立、陈泰泉、陈平、贺德华、曾广胜为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十

四届董事局一致。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会议选举李瑶、徐志鸿、陈平为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李瑶为召集人；选举徐志鸿、梁发

贤、陈平为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徐志鸿为召集人；选举梁发贤、李瑶、陈平为公司第十四届

董事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梁发贤为召集人；选举陈政立、梁发贤、陈平为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投资与

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其中陈政立为召集人；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一致。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议聘任陈政立为公司总裁；聘任陈平为公司董事副总裁；聘任贺德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聘任钟征宇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聘任张渠为公司副总裁；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一

致。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局秘书和委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会议决议聘任郭山清为公司董事局秘书，委任叶翩翩、张晓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郭山清董事局秘书的任

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以上人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一致。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

式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8-29层

电话：0755-25170382

传真：0755-25170300

电子信箱：zgbajt@163.net

以上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件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陈政立，男，1960年出生，管理工程硕士，本集团创办人之一。 历任宝安宾馆经理、本集团副总裁、总裁，本

集团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董事局副主席，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

三届董事局主席，历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

员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副主席。 现任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本集团第十四届董事局主席兼总

裁，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持有本公司股份857,774股，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2、陈平，男，1962年出生，博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武汉市财政学校财会教研室副主任、讲师，武汉国际租赁

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集团副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副总裁、营

运总裁，本集团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董事局董事。 现任本集团第十四

届董事局执行董事兼董事副总裁、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3、贺德华，男，1962年出生，会计师。 1992年8月调入本集团，历任宝安集团工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本集团总裁助理兼资产经营部部长，本集团副总裁、营运总裁。 现任本集团第十四届董事局执行董事、高级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持有本公司股份1,228,783股，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4、钟征宇，男，1963年出生，研究生毕业，工程师。 1993年5月调入本集团，历任恒安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本

集团金融部副部长、金融部部长、总裁助理、副总裁、财务总监、营运总裁。现任本集团高级副总裁。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

要求。

5、张渠，男，1970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1993年1月加入本集团，历任本集团投资部项目经理，深圳

市利必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本公司投资部总经理、投资总监、总裁助理。现任本集团副总裁、深圳市大地

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6、郭山清，男，196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会计师，高级经营师，中共党员。 1995年加入本集团，历任深圳

市安信财务公司调研部副经理，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本集团生物医药事业部副部长兼

唐人药业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现任本集团董事局秘书、总裁助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任职

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7、叶翩翩，女，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11年3月加入本集团，曾任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行政人事主管，现任本集团证券事务代表。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8、张晓明，男，198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职于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现任本

集团证券事务代表。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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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19

日以电话、书面或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9年6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4、会议由骆文明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骆文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一致。 简历详见公司于2019年

6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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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2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6日下午15:00至2019年6月27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布心路3033号水贝壹号A座19楼周大生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宗文先生主持。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375,088,0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97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374,072,19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76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015,8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08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4,219,0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1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3,203,2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0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015,8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085％。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08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08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08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08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08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08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084,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5,2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

对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14,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7,4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泰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08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08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984,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3％；反对10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15,0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86％；反

对10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1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14,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7,4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泰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08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媛、贺春喜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8日

１１

、未合理确定拟申购数量，拟申购金额超过配售对象总资产或资金规模；

１２

、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回

扣等；

１３

、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不廉洁的情形。

１４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１５

、获配后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

１６

、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１７

、获配后未恪守限售期等相关承诺的；

１８

、其他影响发行秩序的情形。

（五）初步询价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进行。符合《业务规范》《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及《科创板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要求的

网下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

Ｔ－４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

网下投资者注册，且已开通上交所申购平台数字证书，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初

步询价。

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进行。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

Ｔ－３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内，投资者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填

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３

、只有符合主承销商确定条件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才能够参与

初步询价。 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在参与询价前应自行核查是否符合本公告

“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的相关要求。 同时，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

Ｔ－４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提交网下投资者资格

核查资料。

４

、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可为其管理的不同配售对象账户分别填报一个

报价， 每个报价应当包含配售对象信息、 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

数。 同一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中的不同拟申购价格不超过

３

个，且最高价格和

最低价格的差额不得超过最低价格的

２０％

。

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 应当一次性

提交。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

为准。

网下投资者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所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

８０

万股， 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

定为

１０

万股， 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８０

万股的

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股。 拟申购金额不得超过该配

售对象的总资产或资金规模， 并确保申购数量和未来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

５

、网下投资者申购报价存在以下情形的，将被视为无效：

（

１

）网下投资者未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

Ｔ－４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

成网下投资者注册的；

（

２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

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

３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

４

）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８０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

不符合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

５

）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所

列网下投资者条件的；

（

６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未能在中国

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的私募基金；

（

７

）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

８

）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６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过程进行见证，并出

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四、定价及有效报价的确定

（一）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原则

在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对网下投资者的报价资格进行核查，

剔除不符合“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要求的投资者报价。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剔除不符合要求投资者报价的初步询价结果，按

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

后，协商确定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

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

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 如果申购价格和拟申

购数量都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 直至满足剔除的

拟申购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求。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

时，对该价格的申报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

下申购。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发行价格及其确定过程， 以及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申购数

量信息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同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额，并在《发行公

告》中披露如下信息：

１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所有网下投资者及各类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２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

３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４

、网下投资者详细报价情况，具体包括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信息、申购

价格及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发行价格的主要依据，以及发行价格所对应的网下

投资者超额认购倍数。

若发行价格超出《发行公告》中披露的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

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报价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

１

）若超出比例不高于

１０％

的，在申购前

５

个工作日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２

）若超出比例超过

１０％

且

不高于

２０％

的，在申购前

１０

个工作日每

５

个工作日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３

）若超出比例高于

２０％

的，在申购前

１５

个工作日每

５

个工作日发布《投资风险

特别公告》。

（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在确定发行价格后， 若网下投资者管理的任意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

申报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且未作为最高报价部分被剔除，则该网下投资者被

视为有效报价投资者，方有资格且有义务作为有效报价投资者参与申购。

五、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公告》

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

投资者必须在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

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为初步询价时的有效拟申购数量，

且不超过网下申购数量上限。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

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二）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持有上交所股票账户卡并开通

科创板投资账户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及其它机构 （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１０

，

０００

元以上

（含

１０

，

０００

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

５

，

０００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

位，不足

５

，

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５００

股，申购数量

应当为

５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 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

一。 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２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持

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

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

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

日）决定是否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

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

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

（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未超过

５０

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５０

倍

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５％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００

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回拨后无限售期的网下发行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次

公开发行无限售期股票数量的

８０％

；

（三）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

投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四）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

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１

日）在《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

（一）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分类

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参加网下申购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分为以下三类：

１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为

Ａ

类投资者，

其配售比例为

Ｒ

Ａ

；

２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为

Ｂ

类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为

Ｒ

Ｂ

；

３

、所有不属于

Ａ

类、

Ｂ

类的网下投资者为

Ｃ

类投资者，

Ｃ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

例为

Ｒ

Ｃ

；

（二）配售规则和配售比例的确定

原则上按照各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关系

Ｒ

Ａ

≥Ｒ

Ｂ

≥Ｒ

Ｃ

。

具体调整原则如下：

１

、优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５０％

向

Ａ

类投资者进行配售，

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７０％

向

Ａ

类、

Ｂ

类投资者配售。 如果

Ａ

类、

Ｂ

类

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不足安排数量的，则其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剩余部

分可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在向

Ａ

类和

Ｂ

类投资者配售时，

主承销商可调整向

Ｂ

类投资者预设的配售股票数量，以确保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

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即

Ｒ

Ａ

≥Ｒ

Ｂ

；

２

、向

Ａ

类和

Ｂ

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后，主承销商将向

Ｃ

类投资者配售，并确保

Ａ

类、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均不低于

Ｃ

类，即

Ｒ

Ａ

≥Ｒ

Ｂ

≥Ｒ

Ｃ

；

如初步配售后已满足以上要求，则不做调整。

（三）配售数量的计算

某一配售对象的获配股数

＝

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

该类配售比例。

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和获配股数。 在实

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产生的零股分配

给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Ａ

类投资者，则

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Ｂ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若配售对象中没

有

Ｂ

类投资者， 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Ｃ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以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

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将中止发行。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网下投资者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缴款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对网下

获配投资者进行配号，通过摇号抽签确定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

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１０％

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

确定原则如下：

１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最终获配户数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具体账户。 本次摇号采用

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

获配对象账户获配一个编号，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进行摇号抽签，最

终将摇出不低于最终获配户数的

１０％

个号码；

３

、 没有摇到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获配股票将可以在上市首日进行交易、

开展其他业务；

４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刊登的《澜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结果公告》”）中披露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

已向摇中的网下配售对象送达相应安排通知。

八、投资者缴款

（一）战略投资者缴款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将向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对战略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和网下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二）网下投资者缴款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披露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将对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列表公示。

公告中获得初步配售的全部网下有效配售对象， 需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Ｔ＋２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００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对网下投资者缴纳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

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

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 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三）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

日（

Ｔ－３

日）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不足的，其弃购数量将首先

回拨至网下发行。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

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可能承担的最大包

销责任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３０％

，即

３３

，

８９４

，

４１６

股。

十、中止发行的安排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一）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二）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

１０％

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

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三）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的， 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的；

（四）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

（五）预计发行后总市值不满足选定市值与财务指标上市标准的；（预计发

行后总市值是指初步询价结束后， 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乘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的总市值）；

（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未按照作出的承诺实施跟投的；

（七）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八）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

认购的；

（九）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十）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十一）根据《承销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中国

证监会和上交所发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

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

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

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上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

发行。

十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崇和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９００

号

１

幢

Ａ６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６７９０３９

（二）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７３８５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四）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毕明建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五）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六）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发行人：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8

日

（上接

A11

版）


